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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教师教学科研业绩考核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按照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

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 号）

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学校建立了教师教学科研业绩考核制度。

在 2020 年试行的基础上，组织修订了《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教师

教学科研业绩考核指导性意见（2021 暂行）》（湘交院评〔2021〕

92 号）。

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依据《指导性意见（2021 暂行）》，制

定本院（部）考核实施办法。于 9 月 17 日前将《XX 学院教师教

学科研业绩考核实施办法（2021 暂行）》纸质版（院长(主任)签

字并加盖公章）报送至评建办周蓓蓓处（航母 201 办公室），电

子版发送至邮箱 343975033@qq.com。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2021 年 9 月 1 日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
